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办 事 指 南

1  主要内容
本指南主要内容包括：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事项的承办机构、许可依据、授权形式、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收费标准、承诺时限、监督电话等
2  承办机构
市安监局行政许可科（以下统称窗口）
3  许可依据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6号）
3.3  《山东省工业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山东省政府令第213号）
4  授权形式
全部授权
5  许可条件
5.1  提供材料齐全且真实有效
5.2  建设项目经过安全预评价，编制了安全评价报告
5.3  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5.4  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5.5  采纳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和建议且作出充分论证和合理说明。
6  申报材料
6.1  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6.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登录淄博市安监局网站：ajj.zibo.gov.cn“政务公开—下载中心”下载《工业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审查申请书》）
6.3  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设计专篇中已有的，可不提交）
6.4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电子版或纸质版份数根据审查需要提交）
6.5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单位通过淄博政务服务平台（http://zbzwfw.sd.gov.cn）进入用户中心进行注册（办理其它事项时已有注册的，可直接登录申请；注册和申请材料上传过程中遇有问题请咨询2306888）
7.2  申请单位网上提交申请材料（纸质材料快递或自送至窗口）
7.3  窗口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网上预审
7.4  窗口工作人员组织进行技术评审和现场核查
7.5  申请单位就审查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在整改完成后报审查机构及专家确认
7.6  窗口工作人员对申请单位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7.7  窗口负责人审核
7.8  分管领导签批
7.9  窗口发放或寄递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意见书
8  收费依据及收费标准
无收费
9  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不包括企业完成问题整改的时间）
10  联系方式
0533—2306863（带传真）
邮箱：zbajxkk@126.com
11  窗口地址
张店区人民西路55-3号（人民路与西六路交叉口）市行政服务中心
12  监督投诉电话
0533-2779369、2301935




